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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案委員會於㆓零零零年十㆒月六日及㆓十日會議席㆖所提問題就法案委員會於㆓零零零年十㆒月六日及㆓十日會議席㆖所提問題就法案委員會於㆓零零零年十㆒月六日及㆓十日會議席㆖所提問題就法案委員會於㆓零零零年十㆒月六日及㆓十日會議席㆖所提問題

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法案委員會於㆓零零零年十㆒月六日及㆓十日舉行會議，討論

《 2000 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會㆖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和法案委

員會成員對㆘列事項表示關注：經修訂的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扣除條文的追

溯效力；有關就專利權費收入專利權費收入專利權費收入專利權費收入徵收利得稅的新條文，會否有違香港沿

用已久的㆞域來源徵稅原則；以及如有關利息或本金的支付只是藉存

款或貸款作局部的保證或擔保，為何不可享有扣除利息支出的優惠。

2 . ㆘文載述政府當局對㆖述事項的回應。

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居所貸款利息扣除

3 . 十㆒月六日會議席㆖，助理法律顧問指出，對於納稅㆟未就泊

車處申索此項利息扣除、或因現行規定所限而不獲批此項利息扣除的

個案，建議的修訂 (見草案第 8 條 )的追溯效力，未必足以容許當局修

訂其評稅。

4 . 根據我們取得的法律意見，對於以往未申索利息扣除的個案，

其評稅 會 因 修訂 條 文的 追溯 效力 而當 作 不正 確， 而《稅 務條 例》 第

70A 條已授權稅務局局長可以基於有關報稅表“有遺漏”的理由修改

其評稅。

5 . 同樣，如納稅㆟曾就㆖㆒課稅年度提出申索，要求扣除與泊車

處有關的居所貸款利息，但實際卻不獲批准，則第 26E(8 )條的修訂的

追溯效力會使有關評稅變成出現“錯誤”。因此，稅務局局長可根據

第 70A 條更改該項評稅。

6 . 至於宣傳方面，政府當局認為稅務局只須在條例草案制定後，

在兩份㆗文報章 (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 )及㆒份英文報章 (南華早報 )刊登

廣告，以及在該局網頁發出通告，便能充份達到宣傳的效用。畢竟，

我們相信有關的修訂只會涉及少數個案，因為《稅務局釋義及執行指

引》第 35 號已清楚訂明，有關在同㆒住宅發展項目的住宅及泊車處須

作為單㆒物業單位㆒併估價的規定，該局不予執行。事實㆖，很多申

索已根據這項寬免措施而獲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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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權費收入專利權費收入專利權費收入專利權費收入

7 . 法案委員質疑建議的第 15 (1 ) ( ba )條是否有違香港稅制以來源為

基礎的原則 (見條例草案第 5 條 )。

8 . 我們並不認為這項建議有違香港稅制以來源為基礎的原則，理

由如㆘：

a ) 該 條 例 現 行 第 15 (1 ) (b )條 訂 明 ， 在 香 港 “ 使 用 ” 或 “ 有 權 使

用”任何專利權、商標、版權而收取的款項，而有關款項根據

該條例是無須課稅者，均當作是因在香港經營某行業、專業或

業務而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收入，故此規定須課利得稅。

該條於㆒九七㆒年制訂的推定條文，㆒向被認為符合香港以㆞

域為基礎的徵稅原則。實際㆖，稅務局局長㆒直都把這標準應

用於㆘述情況：倘若付款㆟ (㆒個在香港的商業實體 )因取得在

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應評稅利潤而招致有關專利權、商標、

版權等專利權費開支，並獲准扣除該等開支，有關知識產權將

視作已在香港使用。換句話說，該知識產權所引致的專利權費

收入，縱使是由㆒個在香港以外㆞方的實體收取，但仍會視作

源自香港，因為收入來自在香港經營某行業或業務，並利用該

知識產權在香港取得應評稅利潤的香港商業實體。建議修訂的

目的 只不 過是 在該 條例 ㆘把 局長 這個 ㆒貫 做法 編纂 為成 文 法

則，這與香港以來源為基礎的徵稅原則㆒致。㆖述修訂是因為

終審法院的裁決而需要作出的，根據終審法院裁定，就有關個

案的情況而言，只有因出售香港製造貨品而取得的專利權費收

入 (而非香港商業實體所支付以及申請扣除稅項的全數金額 )須

根 據 現 行 條 例 第 15 (1 ) (b )條 徵 收 香 港 利 得 稅 ， 而 由 於 這 項 裁

決，終審法院亦同時把有關條文的原定範圍收窄。

b ) 對現行推定條文建議作出的修訂的性質，與其他現行推定條文

的性質相同，這些條文將某些根據其他條文無須繳納利得稅的

款項，當作在香港經營的業務的源自香港的收入。這類可由非

居住於香港的㆟士領取的款項，包括條例第 15(1 ) ( c )條㆘與在

香港經營的業務有關的任何補助金或津貼。建議修訂與這些旨

在維 護以 ㆞域 為基 礎的 徵稅 原則 的其 他現 行推 定條 文沒 有 不

同，都是將㆖述利潤當作在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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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雖然如此，我們想強調，按照稅務局局長的慣常做法，當只有

部分的專利權費按條例第 16 條被扣除時，例如製造商的利潤因獲接納

為部分得自香港以外的㆞方而獲稅務局以 50 :50 比例評稅，只有該部

分的利潤會包括在新條文第 15 (1 ) ( ba )條的範圍之內。

扣除利息支出扣除利息支出扣除利息支出扣除利息支出

10 . 至於第 16 (2 ) (d )條，如本金或利息的償還是藉存放㆒筆存款或

向或給予任何㆟的貸款作為局部的保證或擔保，而就該筆存款或貸款

以利息形式支付的任何款項是無須課稅的，則不容許公司扣除向財務

機構借入金錢的所有利息支出，法案委員會成員希望知道箇㆗原因。

11 . 政府當局研究過這事宜。不過，有關立法所採取的立場的記錄

有限。以前引入《 1984 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時，某㆒專業團體亦

提出同樣的問題。我們曾成立㆒個立法局專責小組研究 1984 年修訂例

草案。 根 據 我們 的 紀錄 ，當 時的 稅務 局 局長 黎達 的意見 是在 條例 第

16 (2 ) (d )條 (草案第 4 條 )清楚訂明對開分攤方式在草擬㆖困難重重。同

時，這項建議會帶來行政問題，並可能引起濫用的情況。

12 . 稅務局認為，對於借貸只以“無須課稅”的存款作局部保證的

個案，如容許利息以分攤方式予以扣除，則該部門在確定扣除款額的

各有關事宜㆖，會有很大的行政困難。這包括：

( a ) 該部門須確定存款與其他有關保證的相對值。另外，在釐定不

予扣除的利息時，應根據以存款作保證的借貸所佔的百分比，

還是存款相對於所有保證總值的百分比？

( b ) 其他保證如股票、㆞產及外幣存款的個別價值每日都會變動。

採用任何時間的估值，都會有爭議。

( c ) 對於何時才是評估保證價值的適當時間，可能會引起爭議。這

即是說，有關時間應否設定在貸款日期、每年年終、或不同的

時段以計算平均數字？如指定某個日期，則可能被㆟濫用；但

按加權平均數評估，則計算方法又過於繁瑣。

( d ) 有關的保證可以浮動抵押方式提供，在這情況㆘，保證成分出

現任何變化，也會使計算過程進㆒步變得複雜。

( e ) 如 果 所 作 的 借 款 (特 別 是 屬 於 每 日 均 可 能 出 現 變 化 的 透 支 安

排 )，部分用作取得在香港應課利得稅的利潤，另㆒部分則用


